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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质押式报价回购产品资料概览
	本产品与存款不同。
证券公司虽然提供质押担保，但投资本产品仍存在风险，请慎重决定。
本概览是产品销售文件的一部分。
请勿单凭本概览做出投资决定。

	信息便览

	客户门槛：客户在长江证券开立合格、实名账户；具有状态正常的深圳 A 股账户或深圳场内基金账户；风险承受能力在C1保守型及以上且测评结果在有效期内；无严重不良诚信记录；符合相关规定的其他要求。
交易品种：1-365 天以内期限品种（低风险） 具体期限品种以实际发售为准。
可否中途参与交易品种：否。
客户可否提前购回：对于允许提前购回的品种，在规定时间内可申请提前购回。
到期可否自动续做：对于允许续做的品种，在规定时间内可开启或关闭自动续做。
	交易时间：每个交易日9:15-11:30，13:00-15:30。
最低参与金额：1000元。
客户可否撤销委托：已申报成功的委托不得撤销。
资金的可用、可取时间：回购到期日（提前购回日）T日可用，T+1日可取。
质押物种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相关规定的债券、基金专户份额、深交所和中国结算认可的其他证券、现金等。

	什么是深圳质押式报价回购？
深圳证券交易所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是指证券公司将符合《业务办法》规定的自有资产作为质押物，以质押物折算后的标准券数量所对应金额作为融资的额度，通过报价方式向证券公司符合条件的客户融入资金，同时约定证券公司在回购到期时向客户返还融入资金、支付相应收益的交易。
初始交易：指证券公司提供质押物，通过报价方式向客户融入资金的交易。
购回交易：指证券公司向客户返还融入资金、支付相应收益的交易，包括到期购回和提前购回。
质押物：指证券公司提交的作为报价回购交易履约担保并集中存放于质押库和担保资金账户中的自有证券和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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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有哪些主要风险？

	1、客户在办理报价回购交易前，应对自身参与的适当性、合法性进行审慎评估，避免因不当参与而产生损失；
2、客户在参与报价回购交易前，须了解长江证券是否已获得同意并开通深交所报价回购交易权限；
3、报价回购交易具有利益冲突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政策风险及其他各类风险。
详情请参阅《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风险揭示书》。

	客户如何参与产品？

	1、客户通过深交所网站、长江证券官网（www.95579.com）、长江e号APP、95579客户服务热线等渠道，全面了解深圳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相关规则，充分理解业务性质、风险收益特征及相关注意事项。
2. 符合条件的客户在充分理解该产品交易规则和潜在风险、并确定自身已经做好足够的风险控制和财务安排的前提下，同意并签署《客户协议》《风险揭示书》和《产品资料概览》后，方可参与报价回购交易。
3. 客户在每个交易日9：15后通过长江证券交易系统或公司网站查看产品期限、报价和额度等信息，并通过长江证券交易系统（长江e号、柜台委托等）购买该产品。
4. 客户可发出初始委托、续做委托、不再续做委托、提前购回委托以及预约提前购回委托。
5. 客户在产品到期时如不再续做，则自动购回。

	客户如何退出该产品？

	1、自动续做：客户在初始交易时可选择是否自动续做。
2、不再续做：在自动续做期间，客户可以发出不再续做委托指令，终止自动续做功能。选择自动续做的产品可在回购到期日前一交易日的14：30前发出不再续做指令，其中11：30-13：00时间段只接收委托不作申报。经交易系统确认后，不再续做。
3、巨额不再续做限制：在任一交易日内，如单品种当日累计不再续做委托订单总金额超过上一交易日该品种未到期余额的30%或不再续做委托订单总金额大于3000万元（含）时，即触发巨额不再续做情形。当出现巨额不再续做的情况，考虑到产品的流动性管理，长江证券有权拒绝客户的申请，不再续做的申请可能无法成功。如有巨额不再续做的订单，客户应至少提前1个交易日申请取消自动续做。
4、到期购回：产品到期时本金和利息自动返还客户账户中，T日可用，T+1日可取。到期购回无需提交委托指令。
5、提前购回：支持全额或部分提前购回功能，客户可在初始交易日T日或续做日T日至到期购回日T-1日或下一续做日T-1日的9：15至14：30发起提前购回委托指令，其中11：30-13：00时间段只接收委托不作申报。
6、巨额提前购回限制：在任一交易日内，如所有品种当日累计提前购回委托订单总金额超过上一交易日所有品种未到期余额的30%时，或单一客户累计提前购回委托订单总金额超过3000万时，即触发巨额提前购回情形。当出现巨额提前购回的情况，考虑到产品的流动性管理，长江证券有权拒绝客户的申请，提前购回的申请可能无法成功。巨额提前购回实行预约制度，客户需提前至少3个交易日向长江证券申请预约提前购回。没有预约的巨额提前购回，长江证券有权根据本协议不接受提前购回委托。
7、客户可通过长江证券交易系统（长江e号、柜台委托等）发起初始委托、续做委托、不再续做委托、提前购回委托以及预约提前购回委托，具体填报的委托要素包括但不限于证券账户、交易代码、交易类型、委托日期、委托数量、委托价格等系列内容。


	客户的收益与交易费用如何计算？

	客户收益：
1、初始交易金额 = 初始交易数量 × 100； 
2、提前购回金额 = 提前购回成交数量×（100 + 提前购回交易成交价格× 实际回购天数/365）。实际回购天数=提前购回成交日对应的资金划付日-初始交易成交日对应的资金划付日；
3、到期购回金额 = 剩余成交数量×（100 + 初始交易成交价格× 实际回购天数 / 365）。剩余成交数量为，到期购回日该笔交易的初始交易成交数量减去对应的提前购回成交数量后的余量；实际回购天数=到期购回日对应的资金划付日-初始交易成交日对应的资金划付日。
到期/提前购回日为非交易日的，到期/提前购回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到期/提前购回日。交易费用：
长江证券暂不就深圳报价回购业务向客户单独收取佣金或交易费用。

	有何种担保品？

	长江证券提交以下自有资产作为质押物，每类质押物标准券折算率的确定方式为：
（1） 符合深交所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相关规定的债券：标准券折算率适用《标准券折算率管理办法》；
（2）基金份额：折算率由长江证券聘请深交所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提供的独立方案所确定；
（3）深交所和中国结算认可的其他证券：由长江证券聘请的经深交所认可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质押物类型、折算率评估；
（4）现金：标准券折算率为1。

	客户如何获得产品的后续信息？

	1、 长江证券于每个交易日9：15前在交易系统和公司网站中更新报价回购产品相关信息；
2、 客户可通过长江证券官网报价回购专栏，查询报价回购业务规则、业务流程、常见问题等信息；
3、客户可通过长江e号 APP 查询交易流水、持仓信息、产品公告、产品额度等信息。


	联系我们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95579.com
全国统一客服及投诉热线：95579或4008-888-999
电子邮件：service@95579.com

	声明:本概览提供本产品的重要数据，是产品销售文件的一部分,请勿仅凭本概览做出投资决定。客户在参与报价回购交易前，应认真阅读相关业务规则、《客户协议》及《风险揭示书》，如有需要及时向证券公司咨询，并做好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确定自身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避免因参与报价回购交易而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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